
授 权 委 托 书
武汉东意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/本公司现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于 武汉东意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担任本人/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，代理权限如下：1、代为申报债权、核对确认债权；2、代为签署、签收相关法律文件；3、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其他权利，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。
代理期限：委托日至本案件终结之日止。
特此委托！
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且按指印）：
受托人（签字且按指印）：
年 月 日
注：须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若受托人为律师，请附律师事务
所指派函及律师证复印件。





